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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563

承辦人：蔡依庭

電話：02-82366551

E-Mail：carine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部銓四字第107465643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公務人員轉任政務職時，尚無法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

辦法（以下簡稱留職停薪辦法）之規定辦理借調公務機關

留職停薪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107年8月8日總處培字第10700

48358號書函檢送教育部人事處於107年行政院人事主管會

報提案表辦理。

二、查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

一者，應予留職停薪：……五、經核准配合公務借調至其

他公務機關任職，且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。……」第11條

規定：「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

，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，各機關應

依相關法令處理。」

三、有關公務人員轉任政務職時，尚無法依留職停薪辦法之規

定辦理借調公務機關留職停薪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政務人員職司政策決定，且隨著政黨更迭、政策成敗而

決定留任或者去職；與執行既定政策或方針之永業性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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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人員身分屬性不同，且其進用之資格、條件及方式等

各不相同，二者之權利與義務亦有別，故政務人員與常

務人員之人事管理制度係採分流管理方式，此為我國公

務體系行之多年之政策。再者，公務人員本於一人一職

之原則，並受行政中立之規範，不宜同時兼具政務人員

與常務人員之身分。

(二)以公務人員轉任政務人員者，多係於原任機關擔任政策

性事項建議及執行之高階簡任公務人員，所負職責程度

重大，不宜由其他人員長期代理，如公務人員轉任政務

人員得以留職停薪方式辦理，勢將影響原任機關業務之

運作及推行；且公務人員轉任政務職後，如仍保留其常

任職缺，供其因政黨更迭或政策失利去職時得回任原職

，實有未妥，且亦將阻礙其他現職公務人員之陞遷機會

及權益，恐影響公務人員士氣及其他優秀資深人員之職

涯規劃，造成人才外流之紛擾，不利專業文官之養成及

維持。

(三)公務人員如符合留職停薪辦法規定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

任職並辦理留職停薪，得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

2條第3項規定，由本職機關向借調機關調取平時考核相

關資料，以原職辦理考績並接續其服務年資；惟政務人

員本無考核制度，如公務人員轉任政務職得辦理留職停

薪，並以其推動政務之績效，作為公務人員工作表現而

於本職機關辦理年終考績，實與前開分流管理之制度設

計及論理邏輯不合，且政務人員係負政治責任，如何考

評其政績亦有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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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依公、教人員分途管理原則，各該人員留職停薪係依個

別適用之人事法規辦理，教育人員得以留職停薪之方式

辦理借調公務機關擔任政務職務，而公務人員轉任政務

職得否辦理留職停薪，未必須比照教育人員之規定辦理

。

(五)綜前，經就公務人員及政務人員間之身分屬性、機關業

務推展、考核制度及公教分途管理等綜合審酌後，公務

人員轉任政務職時，仍須辦理卸職，尚無法依留職停薪

辦法之規定辦理借調公務機關留職停薪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教育部人事處(兼復貴處於107年行政院人事主管會報所提

建議) 2018-10-19
16:51:40


